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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软禁，官方的法定名称为监视居住，该措施用于当个人处于接受刑事调查，等待刑事诉讼或被《刑事
诉讼法》认定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形下，对其实施拘禁，并且可持续长达半年。

多个不同部门均可发布将人软禁在家的命令。可以是较为温和的形式，即可在警方知情的情形下离
家，可以使用互联网，虽然受到监视，但允许有访客等。也可以是较严厉的形式，即受害者基本上被
单独监禁，禁止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探视或离开软禁地点，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生活半年。在许多情
况下，当事人的住所已成为另一个监狱。

软禁的使用还可以分为另外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中国法律的合法实施，是本调查的重点。第二种是
任意性的，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尤其针对人权捍卫者，警方随意以该非法方式实施软禁。

自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以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生效以来，以法律名义实施软禁的做
法迅速增加。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下简称文书网）——中国的判决和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虽然公开
了大量案件，但其中登记的官方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使用规模，此外，官方数据还并不包括任意非法
实施的监视居住或软禁案件。

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年度官方录入

年度最低估值

年度最高估值

各年度合法使用软禁情况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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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高法院的数据库中，大约提到“监视居住”27万次，据估计，在习近平执政期间，至
少有56万到86万人被以合法的形式监视居住

• 官方记录显示，与2019年的数量（35509起）相比，2020年的新冠流行期间监视居住/
软禁人数（40184起）增加了13%

• 无法统计在法律范围之外实施的监视居住规模数据，例如当局对人权捍卫者经常采用的软
禁做法

• 中国通过法律修正案迅速扩大警方实施监视居住的权力，这同时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宪法

• 检察院可以在国家监察委员会（非司法机关，也非执法部门）向其转交案件后，将被调查
者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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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该报告利用政府官方数据揭露中国合法使用软禁（或称之监视居住）的规模。调查结果显示，自2012
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软禁的使用出现了强劲、持续和惊人的增长。报告还介绍了《刑事诉讼法》的修
订是如何扩大中国使用软禁的法律依据的。此外，结合受害者的真实证词，由此说明软禁在中国的真
实现状以及它的实施情况。

多个不同部门均可发布将人软禁在家的命令。可以是较为温和的形式，即可在警方知情的情
形下离开住所，可以使用互联网，虽然受到监视，但允许有访客等。也可以是较严厉的形
式，即受害者基本上被单独监禁，禁止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探视或离开软禁地点，在完全隔
离的情况下生活半年。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的住所已成为另一个监狱。

软禁，即官方所称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用于拘禁（a）正在接受调查，（b）等待刑事诉讼，或
（c）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被认定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个人。以该种方式被软禁的人权捍卫者包括
但不限于：施明磊，其于2019年被监视居住了近180天；沈爱斌，其在2019年案件侦查期间被监视居
住；赵振甲，其在2017年由于上访被监视居住五个月。此外，《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可作为
拘留的替代措施。维权人士何峻辉被警方拘留两天后，由于健康状况被转为监视居住。

    他们滥用侦查权，宣布对我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并扣押我个
人的各种证件、银行卡、手机、电脑，剥夺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施明磊1，于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被合法监视居住

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软禁也很猖獗，人权捍卫者者直接被禁止离开家门。该形式的软禁虽然在本报告
中进行了讨论，但并未包括在计算软禁规模的范畴，因为没有数据可以支撑此类预估。该类法外软禁
的受害者包括维权人士翟岩民、律师王宇、谢阳、谢燕益等人及其家属。

以家为牢

     我开门想下楼迎接她们，结果门推不开了，门被几个人死死顶
住……下午三点多阿姨想带着孩子出去遛弯儿，堵在门口的一个男人
朝着我们喊‘只要你们敢出来就弄死你们，你信不信？’

——李文足2，于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2日被非法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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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居住通常被视为中国可怕的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制度的较轻版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允许警方将嫌疑人关押在秘密地点长达六个
月，包括专门修建的秘密关押场所和改建的
国营招待所房间等设施。而监视居住，虽然
持续时间也达六个月，但实施地点在嫌疑人
的家里。在该较为柔和的形式下，允许当事
人在监护下离开家门，并且可以使用电话和
电脑等通信，以及接受探访。但监视居住也
可以剥夺所有这些权利，使嫌疑人基本上消
失于大众视野。更多有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的信息，请参见保护卫士报告《囚禁》3以

及广受好评的书籍《失踪人民共和国》4。

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何不同？ 

自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以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生效以来，中国以法律名义实施软禁
的做法迅速增加。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的判决和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虽然公开了大量案件，但
其中登记的官方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使用规模，此外，官方数据并不包括任意非法实施的监视居住或
软禁案件。

• 在最高法院的数据库中，大约提到“监视居住”27万次，据估计，在习近平执政期间，    
至少有56万到86万人被以合法的形式监视居住

• 官方记录显示，与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的数量（35509起）相比，2020年的监视居     
住/软禁人数（40184起）增加了13%

• 无法统计在法律范围之外实施的监视居住规模数据，例如当局对人权捍卫者经常采用的软
禁做法

• 中国通过法律修正案迅速扩大警察实施监视居住的权力，这同时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宪法

• 检察院可以在国家监察委员会（非司法机关，也非执法部门）向其转交案件后，将被调查
者监视居住，而不是直接释放或正式逮捕。

如下章节，我们将分析监视居住在（合法）情形下的实施规模，习近平上台后对该措施的使用如何增
长和改变，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是如何定义的，监视居住实施的不同形式，以及受害者对它的评价。 

关键要点：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files/pdf/Locked%20Up%20Chinese%20final.pdf
https://www.amazon.com/Peoples-Republic-Disappeared-Chinese-disappearances/dp/1981289828/ref=sr_1_3?crid=1ELBHZD8NLIXD&dchild=1&keywords=the+people%27s+republic+of+the+disappeared&qid=1618236924&sprefix=joy+of+sober%2Caps%2C296&sr=8-3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files/pdf/Locked%20Up%20Chinese%20final.pdf
https://www.amazon.com/Peoples-Republic-Disappeared-Chinese-disappearances/dp/1981289828/ref=sr_1_2?keywords=the%20people%27s%20republic%20of%20the%20disappeared%20chinese&qid=1561381725&s=gateway&sr=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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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实施的规模和范围
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对(合法)软禁的使用几乎肯定很快将超过100万大关。考虑到在习近平执政初
期，监视居住的使用极少，这是一个重大的、迄今为止不为人知、极具颠覆性的变化。它与持续的法
律修订同步进行，以允许当局更广泛的实施。

根据2022年2月11日在中国的裁判文书网数据库进行的搜索（使用 “监视居住”一词），从2013年到
2021年有近27万次正式提及监视居住。其中，超过22万条是在刑事审判（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提到
的。我们使用前者的搜索参数来处理这里的数据，但两种类型的搜索和限制都在有关研究方法的附录

请见附录：方法了解有关搜索和分析。

• 根据官方数据，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即2013年，监视居住措施被用于5549
个案件中；但是，在一年之内，该数字急剧增加到28704例（即增加了417%），自此，
数据一直保持每年增长

• 从那时起直到新冠大流行到来，监视居住的实施继续以每年平均5%的速度增长

• 随着新冠大流行的到来，监视居住的使用进一步增加，2020年（40184例）比2019年
（35509例）增加了13%

• 截至2020年初，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库中共有267219个官方正式录入提及监视居住的
案件（可追溯到2013年），其中仅搜索刑事一审的判决书，有221578个案件

一些关键发现： 

使用软禁案件数量官方数据（2013年至2021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5.549

28.704
31.430 

34.987 36.244 35.361 35.509 

40.184 

19.25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年度官方录入 官方录入累积

*近期数据，尚未完整录入

34.253

65.683

100.670

136.914

172.275

207.784

247.968
267.219

5.549

*近期数据，尚未完整录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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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居住的官方数据包括两类数值，一个是在文书网搜索的一审判决的刑事案件判决书结果，另一个
是所有提及监视居住的所有判决书和其他裁判文书决定结果。然而，文书网数据库只显示案件数（与
受影响的人数不同），上传的决定种类也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适用于已作出判决或其他司法决定的案
件，这意味着那些曾被监视居住但从未面临审判的人将不包括在内。因此，为了更有代表性地了解“合
法”监视居住的使用规模，在试图得出一个现实且真实的情况时，官方数据只能作为预估的基础。

即使得以估计出它的规模，如下文所示，还应再次强调的是，文书网是一个官方发布判决书和其他司
法裁决文书的数据库，意味着在法外使用软禁的情况不会被包括在内。无论如何，现在的数据只能显
示其规模的冰山一角。

由于非法、不受
监管的软禁措施
无法计量，无法
得出数据，我们
无从得知合法软
禁的使用代表着
冰山中较小的可
见部分，还是较
大的隐藏部分。

合法非法

合法 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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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1年期间软禁使用情况预估表
此处一高一低的两个估值，显示了当下中国使用软禁的显著规模，尽管该数据只显示了“合法”的监视
居住，而未包括滥用的非法软禁。

附录：方法中详细介绍了利用官方数据达到更现实规模的预估数据的确切方法，但一些关键的
考虑因素是：

• 最近两年的数据并不完整，因为案件在判决后才会被上传到数据库，有时候需要一两年时间

• 文书网本身的数据就不完整，只包括法院作出的部分判决和其他文书

• 判决书是基于案件而非人数，一般来说，一个案件包括一人或以上

• 基准数据不包括尚未作出判决的案件 

• 文书网的案件完整度越来越低，过去几年一直到2013年的数据大量的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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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各年度合法使用软禁情况预估表

年度官方录入                              年度最低估值                           年度最高估值



8

上述数据，我们可以预计，在2022年至迟2025年期间，被“合法”软禁的人数将超过100万大关。为避
免高估，上述数据属于保守估值。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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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250.000

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官方录入累积                          最低预估累积                     最高预估累积

累积：合法使用软禁情况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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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下的软禁
自1979年中国首次颁布《刑事诉讼法》5以来，监视居住被用作一项强制措施，规定公安部门，特别是
警方，有权在未经检察院或法院事先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拘留在其住所或限制其行动，最长
时间为六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是负责公共和政治安全的中央机构。它负责监督国家的执法工作，
包括人民警察、各级公安局和派出所、看守所、消防部门、移民、反恐和特别情报职能。
它还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国国家中心局，其海外逃犯事务部负责跨境行动和多国合作。

虽然监视居住的本意是将有特殊健康需求（如疾病或怀孕）的人拘留在家，但它也可用于 “特殊情况”
（在刑事诉讼法中未明确定义）或达到司法程序时间上限时（例如检察院拒绝逮捕请求但警方仍想继
续拘留该人）。由于《刑事诉讼法》允许限制和监控被拘留者的通信，因此它还赋予警察权力阻止被
拘留者与律师联系，并与亲友隔绝。

在1979年最初通过的《刑事诉讼法》6中就已规定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后来该措施在1996年、2012
年和2018年的修订版中均有更新。附录：中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对比表（1996-2018），详细介绍了监
视居住在刑事诉讼法各版本中的演变情况。

《刑事诉讼法》1979年
初版

《刑事诉讼法》1996年
修订版

《刑事诉讼法》2012年
修订版

《刑事诉讼法》2018年
修订版

4个条款
Art. 38, 39, 40, 44

13个条款

Art. 36, 50, 51, 56, 57, 
58, 60, 65, 69, 74, 75, 

133, 134

14 个条款
Art. 37, 64, 69, 72, 

73, 74, 75,76, 77, 79, 
89, 96, 97, 165

15 个条款
Art. 39, 66, 71, 74, 75, 
76, 77, 78, 79, 81, 91, 

98, 99, 167, 170

中国的公安机关

根据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国家监察委员会已成为国家最高反腐机构，独立于中国的司法系
统运作。作为调查涉嫌腐败或滥用职权案件的一部分，国家监察委员会可将嫌疑人或与案件
有关的其他人羁押在秘密地点长达6个月，被拘留者被单独监禁，与世隔绝，也没有获得律
师会见的权利。该种羁押措施被称为“留置”。由于国家监察委员会非执法或司法机关，此类
羁押并不受法律约束，常规的法律保护不适用，获得律师会见的权利也不适用。

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但它只
是当在较为局限的党内纪律范围之外运作时，同一个机构的另一个名称罢了。关于国家监
察委员会及其对 “留置”系统的使用，请参见保护卫士的 China’s Pincer move against 
regulated detentions7。

国家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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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措施

时间限制

延长调查

Article 66 authorizes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police), the prosecutor, 
or courts to impose RS on suspects 
or defendants “depending on the 

国家监察委移交

Article 66 authorizes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police), the prosecutor, 
or courts to impose RS on suspects 
or defendants “depending on the 

第77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个人必须经许
可才可离家或与他人沟通或见面。2012年
修订版增加该条。

如果检察院拒绝了逮捕请求（第91条）
，以及在司法程序中达到时限的任何其他
时间点（第98条和第167条），警方可以
实施监视居住，以便尚未结案时进行进一
步调查。这实际上给了警察另一种关押方
式，在没有任何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将嫌
疑人从看守所转移到家中，再延长六个月
的拘留时间。2018年修订版增加该条。

第79条允许监视居住的最长实施时间为6
个月。2012年修订版增加该条。

根据第170条，检察院可以对国家反腐败机
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的嫌疑人实
施监视居住。2018年修订版增加该条。国
家监察委员会并非任何司法或执法机关。

实施权力机关
第66条授权公安机关（警察）、检察院或
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对嫌疑人或被告人实
施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条件

Article 66 authorizes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police), the prosecutor, 
or courts to impose RS on suspects 
or defendants “depending on the 

第74条规定监视居住的实施对象为患病、
怀孕、哺乳或照顾他人的人。此外，对
于“特殊情况或办案需要，因此比其他措
施更合适”，以及在拘留时限即将到期但“
案件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也有权实
施监视居住。

如何，由谁，以何种原因实施软禁？

监视
第78条允许对监视居住的个人使用电子监
控和其他类型的监视。它还授权对通信进
行监控。2018年修订版增加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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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中的待遇
由于《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力，公安机关可在案件正在调查、等待审判和/或被公安机关认定对国家
安全构成威胁时实施监视居住。虽然官方程序要求公安机关提供 “正式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或家人已
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见附录条目，监视居住决定书），但也有一些案件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被采取监视居住，该情况被视为非正式或非法的监视居住，如果没有正式的通知书，明确说明监视居
住的起始日期，非法监视居住的受害者可能陷入一个漏洞，即没有法律措施来结束对他们采取的监视
居住措施。

合法使用软禁的案例

在正式逮捕前的监视居住
江苏省无锡市活动人士沈爱斌在调查期间和等待刑事诉讼期间多次被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沈爱斌的《
监视居住决定书》请见附录）。2019年9月3日，梁溪公安分局在调查沈爱斌的案件时，决定对其进行
为期六个月的监视居住8。 沈爱斌被指控 “寻衅滋事罪”，这是一个定义模糊的罪名，广泛用于打击记
者、活动人士、律师以及普通公民，以限制言论自由。在监视居住决定之前，无锡市警方于9月2日将
他传唤并没收手机。在监视居住期间，沈爱斌被摄像头监控，并由几个人24小时看守，没有执法部门
的批准，他不能离家或与外界自由交流。2020年5月，在两会期间，梁溪公安分局在沈爱斌准备乘火
车前往北京时将其传唤，并再次以 “寻衅滋事罪”9为由将其监视居住。 除了用摄像头监控沈爱斌外，
梁溪公安分局还在他的住所入口处设立了一个岗亭，以便警察可以24小时驻守。10

监视居住作为刑事拘留的替代方案
赵振甲被刑事拘留四个月后，他的律师要求检察院审查其拘留的必要性，随后警方在2017年7月7日开
始将其监视居住于儿子家中。2017年2月9日，赵振甲在上访期间被北京云岗派出所抓捕，他随即被关
押在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派出所。他先是被行政拘留10天，后因 “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11。经新抚区
检察院审查，他于2月24日被正式逮捕。7月初，新抚区法院两次将此案退回抚顺市公安局补充侦查。
但是，由于没有新的证据，公安部门应依法结束对嫌疑人的刑事拘留。赵振甲由此被从看守所释放，
但随后于7月7日被采取监视居住。2017年10月12日，在中国第十九大会议召开前不久，他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12。 据赵称，在监视居住期间，当地公安机关多次骚扰他，要求他放弃上诉，否则就把他送
回监狱。13

监视居住作为审前取保的替代方案 
活动人士何峻辉在被拘留两天后，于2022年4月9日被监视居住。2022年4月7日晚，何峻辉在一个高
铁站被拦下，被带往贺家土派出所，在那里被关押了两天。他被指控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该罪名
最高可面临七年徒刑。警方本来要刑拘他，但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他有资格获得保释。后来，由
于他无法提供担保人，也无法支付保释金，他于2022年4月9日被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见附录中何的《
监视居住决定书》）。除了被剥夺与他人的自由对外交流和离开住所的权利外，他还被剥夺了在未经
公安机关监控和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会见律师的权利。14



施明磊案：剥夺通信和司法救济的权利

“他们如影随形，在打电话的时候，在外出的时候，在我女儿幼儿园，在车库，他们可以随
时出现。我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你的电话是有人监听的，你存在iCloud的照片是随
时被调取的，你的微信是随时被查看的，你的家是随时被侵入的，你的孩子是随时用来威胁
的。”15

2019年7月22日，活动人士施明磊和她的丈夫、长沙富能联合创始人程渊双双被长沙市国家
安全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施明磊被戴上头罩和手铐，然后被带到当地社区办公室接
受审讯，直到次日凌晨3点左右。7月23日下午，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最终宣布，由于案件需
要，对她进行监视居住比较合适。她的手机、电脑、身份证、护照和港澳通行证被扣押。同
时，当局还冻结了她的银行账户。她获得了一部只能拨打和接收电话或短信的手机，还有一
张新的手机卡，以便当局监控她的通信。

施明磊收到一份正式的监视居住通知书（见附录），但该通知是2019年7月21日发出，即在
她被带走之前。由于她的外部通信被切断，银行账户被冻结，使得她在警方调查其丈夫的案
件期间，完全没有办法工作或移动地点。虽然她的案件表面上属于“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
范畴，但在审讯过程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她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而是关于她丈
夫所谓的反对政府的行为。

7月27日晚，由于她在网上公布了她和丈夫被抓捕的过程，深圳市国家安全局的五名警察闯
入施明磊的家。她受到了警察的侮辱、威胁，并当着女儿的面对她进行审讯。8月3日，施女
士向长沙市检察院提起控告书，控告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办案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
及犯罪式办案的行为。她要求解除对她的不公正监视居住，归还她的身份证和旅行证件以及
所有个人物品，并要求国家给予赔偿。

在她提出控告后，8月13日，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两名警察前来威胁施女士，播放了她丈夫
程渊求警察不要伤害她的视频。9月29日，深圳市国家安全局的两名警察再次上门，警告她
不能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并说如果她不听话，当局可以随时逮捕她。施明磊问一名警察：“
我以颠覆国家政权被监视居住，我怎么颠覆的？我做了什么构成颠覆？”，一名警察回答
说：“我跟你谈政治，你跟我谈法律！” 2020年1月15日，施明磊终于从监视居住获释，但她
对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控告却从未得到处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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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软禁的第二天，王峭岭、樊丽丽、张善根大哥等朋友一起来看望我。没有想到在院子里被四五十人
拦住，有居委会主任和工作人员，也有便衣警察。 朋友上不来，我出不去，只能爬到窗户上跟前来看
望我的朋友们说话......又是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下午三点多阿姨想带着孩子出去溜湾，堵在门口的一个
男人朝着我们喊：‘只要你们敢出来就弄死你们，你信不信？’”

——李文足16， 于2018年4月10日到2018年4月12日期间被非法监视居住

在正式的监视居住下，获得司法和法律援助已经受到限制，但那些被采取非法监视居住的人面临更高
水平的监视和隔离。这种做法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控制受害者，无论是以“寻衅滋
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还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由于缺乏独立的司法系统，也没有对警察行
使权力进行切实的监督，公安机关可以随意限制基本人权，如会见律师和与家人联系的权利，而不会
有任何后果。

谢燕益律师在谈到2015年开启的对律师的镇压时说，许多受害者被监视居住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
指出这种单独监禁给人带来的极端孤立会造成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导致受害者被迫服从他们的抓捕
者。应该指出的是，单独监禁如果持续时间超过两周，并在侦查期间使用（而不是作为监禁后的惩罚
手段），则构成酷刑行为（《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以及虐待行为（第16条）。17

众多摄像头和看守进行监视
警察占据了人权律师王宇18公寓对面的一间公寓，大约有十几名警察24小时对她家轮流监视。她的住
所被监控摄像头包围——门外的走廊上，在公寓楼的大门上，以及整座楼到处都是。(见保护卫士报告
《囚禁：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狱内》）19

任意监视，无视医疗请求
在起草本报告时，唐吉田20律师在公安机关的安排下，被软禁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酒店房间里，尽管他
没有涉及任何刑事诉讼，也没有被指控任何犯罪。每当他离开酒店时，总是由延吉市公安局的国保警
察陪同。这些国保就住在他隔壁的房间里，他们多次无视他提出的请医生看病和住有自然光线房间的
要求，甚至在2022年6月1日他在浴室里昏倒后，对他的待遇仍是如此

住所变成真正的监狱
人权律师谢阳21的案件是最极端的例子之一。警方在通往谢阳家的走廊上安装了一个带铁栏的安全门。
该门只能通过警卫使用的指纹识别器打开（见保护卫士的系列报告《强制隔绝》第一部和第三部22）。

使用非法监视居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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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居住的受害者往往陷入以下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 作为事实上的软禁或住家拘留，被禁锢在家中；

• 全程在家中受到严格监视；

• 除非得到警方的批准，否则被禁止离开自己的住所；

• 除非得到警方的批准，否则不得与外界联系或探访；

• 在进行任何经批准的外部交流或户外活动，如购物或在公园散步，始终受到监视和陪同；

• 被警方或检察院长期羁押，虽然监视居住的法定时限为六个月；

• 在没有任何司法决定的情况下被监视居住，特别是在检察院或法院采取任何正式的司法审
查之前。

监狱获释后采取监视居住

有时，即使在服刑期满后，受害者也会被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继续拘留或再押的形
式，这种形式通常被称为伪释放23。使用伪释放是为了防止受害者重新投身他们的维
权活动，或者作为一种限制潜在的媒体关注和控制与案件有关舆论的方式。简而言
之，经历了审判和监禁并服刑的受害者即使在获释后也可能无法恢复真正的自由。

在这些情况下，警方继续通过软禁来限制受害者，最常见的是在受害者家中，但也
有酒店，当受害者从监狱获释后，将他们软禁几个星期，几个月，在一些罕见的情
况下，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

人权律师谢燕益24  在2018年遭到警方殴打，连同他的妻子一同被拘留。他透露，即使在获释后，他仍
被警方监视了近三周，正如我们的报告《强制隔绝(一): 嫌疑人的消失》中所述25。

王全璋26 是一名人权律师，也是中国“709大抓捕”的受害者。2020年4月5日，当王全璋从监狱获释
后，他未被允许回到北京的家中与亲人团聚。正如《關注王全璋獲釋後人身自由之聯署聲明》27中所
揭露的那样，王全璋被送往山东省济南市，接受为期14天的隔离。

“他们以疫情为借口，将他隔离14天，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他本应可以回到北京的家中。”

——李文足，王全璋的妻子

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强调，“一个人从监狱出来后，应该优先被送到他的正常居住地，‘正常居住地’是
指一个人至少居住了一年的地方”。

事实上，当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当事人服刑期满后继续监视居住或限制任何人的自由，而且正如保
护卫士研究报告《强制隔绝（二）：中国的伪释放》所强调的，这些软禁行为均未经任何司法程序。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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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中国宪法
考虑到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所有形式的拘留，包括软禁或审前在住所的拘留，都应通过司法决定来实
施。在嫌疑人被拘留期间，警方和/或检察院继续侦查案件，嫌疑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认为是无罪
的，应能充分获得法律顾问的协助。然而，由于监视居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通信、行动和
会面，这一权利实际上是被剥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批准逮捕和拘留嫌疑人的权力分开，以确保人民的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
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7条

然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绕过了宪法，因为这些措施往往是在需要进行
正式逮捕之前即采取。警方等部门也有权在未定义的“特殊情况”下采用这种措施，这为警方任意滥用
监视居住增加了空间。非法软禁的广泛使用以及对出狱人员的软禁做法更进一步加剧了该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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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国际法标准
国际人权法规定了每个国家应遵守的最低标准和基本原则，即使它们不是相关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根
据许多报告的案例，包括本报告中提到的案例，监视居住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既定的国际人权标准，特
别是关于行动自由权和禁止任意拘留的标准。

《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13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2条以及其他
国际人权文书都规定了保护行动自由权的最低标准。同样，《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1）条都强调禁止任意拘留。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号一般性意见28为保护迁徙自由权提
供了明确的规定。它宣布，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可以限制迁徙自由权：（1）法律规定；（2）为追求
合法目的；（3）必要和（4）恰当；以及（5）符合所有其他国际人权。

虽然法律规定了监视居住的限制，但警察有过度的权力，在没有明确合法目的的情况下限制人们的自
由。在没有足够证据进行正式逮捕的情况下，也无需经过检察院的刑事程序，警方就可以将嫌疑人软
禁起来。这种做法实属无必要，也并不恰当。

此外，由于监视居住是一种严重限制个人权利的形式，时间长达6个月甚至更久，不仅可以限制一个人
的行动自由，还可以限制其他基本权利，如意见和言论自由权以及获得法律咨询的权利，因此不符合
其他既定人权。

使用监视居住不符合限制行动自由的最低国际标准。 

关于任意拘留的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的第35号一般性意见29强调，“任意这一概念不能和违法
划等号，必须给予更广泛的解释，使其包括不适当、不正当、缺乏可预见性和适当法律程序，以及合
理性、必要性和程度等要素。”

在关于Phan (Sandy) Phan-Gillis的第12/2016号意见30中，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到了联合国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并总结到：

“《原则》要求，任何形式的拘留都应由司法机关或其他当局下令，或受其有效控制。此外，在没有得
到有效机会及时被司法或其他当局听证的情况下，不得对一个人进行拘留。此外，因刑事指控而被拘
留的人在被捕后应立即被带到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该当局应毫不拖延地决定拘留的合法
性和必要性。”

换句话说，仅仅立法规定一种国家做法，并不能掩饰其任意性和违反国际规范的本质。

最后，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曼德拉规则)31，第44条将单独监禁定义为 “单独
监禁是指一天内对囚犯进行22小时或更长时间且没有有意义的人际接触的监禁”，在许多情况下，监
视居住可以满足上述单独监禁的定义。事实上，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2016年的报告《看见孤独》（Seeing into Solitary: A Review of the Laws and 
Policies of Certain Nations Regarding Solitary Confinement of Detainees32）形容监视居住实际上
是一种类似于单独监禁的做法，因此，应根据同样的国际标准，即《曼德拉规则》进行监管，包括：

• 第37条  依法授权
• 第43条（1）禁止酷刑，包括无限期或长期单独监禁、置于黑暗或持续明亮的囚室、体罚或减少饮

食或饮水，以及集体处罚
• 第43条 (3) 与家人联系的权利
• 第45条 单独监禁属于特殊情况下的最后手段，须经独立审查
• 第46条 获得医疗的权利
然而，在中国的实践中，监视居住也并不符合联合国的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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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和政策建议
在仔细审视了监视居住的法律发展和实践后，该报告发现监视居住是一种由国家在个人住所实施的监
禁形式，适用于正式逮捕之前，但也被用作正式逮捕的替代办法，被用作一种惩罚形式，并作为判刑
后的监督措施实施。

针对任意剥夺自由和个人安全，没有有效的保障措施。

为了应对越加广泛使用监视居住而产生的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至少需要采取如下步骤：

• 对警察进行适当的检查和监督，以查明和纠正非法使用监视居住的情况；

• 要求所有形式的合法监视居住均得到检察院的批准（当检察院申请实施监视居住时，要得到
法院的批准）；

• 要求申请实施监视居住的机关证明对被拘留者实施的所有限制是合理的；

• 建立充分的透明度，确保有关使用监视居住的判决和司法文书按照规定齐全地上传到文书网；

• 改革监视居住的使用——尤其是取消定义模糊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需要”条款作为实施监
视居住的理由；

• 邀请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访问中国，监督监视居住的
应用和运作。



关于中国使用法外和任意拘留以及强迫失踪的更多信息

囚禁：在中国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
秘密监狱内:  

深度揭露中国
黑监狱「指定
居所监视居
住」黑暗世界
的插画报告。

失踪人民共和
国： 

有关中国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
制度的书籍，
包括受害者第
一人称讲述。

Rampant 
Repression, 
关于中国使用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
的数据分析。

Cumulative use of RS 2013-2021 -for those who have faced trial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RS) is the system in China for placing an individual under house arrest, codified into law 
in its current state in 2013, when its sister system for extra-legal custody,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was introduced (see RSDL: A factsheet on China’s system of black jails). The new powers simply 
legalized a long-standing and widespread tradition of placing victims under arbitrary house arrest. RS is usually 
authorised by the police, and requires no permission from a judge, but sometimes the prosecutor or a judge may 
order it. In all cases, RS is enforced by the police. 

Victims:
• are imprisoned in their own home and kept under strict surveillance;
• can be kept under RS for up to six months;
• may leave their home only with police permission and monitoring;
• must get police permission before communicating with or meeting others; all communications potentially 

can be monitored;
• can be subjected to RS by the police or prosecutor to extend their detention whenever the judicial process 

has reached a legal time limit and they would otherwise have to be released;
• can held in RS when police are unable to get prosecutor approval for arrest.

RS: A FACTSHEET ON CHINA’S 
SYSTEM FOR HOUSE ARREST

Scope and scale of RS system

Safeguard Defenders (SD) is a European human rights NGO that undertakes and supports local 
activi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nhancement of the 
local civil society capacity in some of the most hostile environments in Asia, with a focus on China. 

info@safeguarddefenders.com                    @safeguarddefend

Official data on the use of RS is scarce as the China Judgements Online database of verdicts only includes cases 
leading to a verdict at trial. House arrest is often used in less serious cases, which would never reach trial, and 
is also used extensively without any formal process. Hence, data that can be mined to identify the scale of the 
system is limited at best. However, a review of verdicts does allow us to create a general sense of how widely RS is 
used, and how it has developed since the rise of Xi Jinping. In 2020 alone, the year with the highest recorded use, 
some 140,000 people were placed into house arrest using RS.

Non Release: Unlawful use of RS on rights defenders after prison
Safeguard Defenders’ report Access Denied #2: China’s False Freedom, examines the 
unlawful use of RS or house arrest on rights defenders following their release from 
prison, a practice t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Non-Release Release (NRR). Despite having 
no basis in law, police detain victims from politically-sensitive cases at their home, a 
hotel, or even a facility, after they have served their sentence. They are often prevented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effectively rendering NRR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NRR may last weeks, months, and sometimes more than a year. Police 
are thought to impose NRR to limit media’s ability to contact high-profile victims when 
they are released from prison.

What is RS?

International Legal Standard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article 13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rticle 12 establish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he ICCPR expert body, notes in its General Comment 27 that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may only be restricted when provided for by law, in pursuit of a legitimate aim,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and consistent with all oth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y restrictions “should use precise criteria and may 
not confer unfettered discretion” and “must not impair the essence of the right”. China’s use of RS fails on these 
counts to meet the minimum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CCPR article 9 is also clear in laying out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or detention.”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35 
emphasizes that the notion of arbitrary does not mean against the law, but an action that is without justice, 
predictability and due process, and lacks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In other words, merely legislating a State 
practice does not shield it from being arbitrary and against international norms.  

Article 66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PL) formally establishes the RS system, allowing police, the 
prosecutor and courts to impose it on suspects, and it is to be enforced by police. Article 74 of the CPL says 
suspects who are ill, pregnant, or are caretakers for others, can be placed under RS, but it may also be used when 
“special situations” arise. A provision for its use is also made for situations when time limits for detention or arrest 
are running out. Article 91 of the CPL authorises police to use RS if the prosecutor turns down an arrest request. 
Article 98 (and 167) of the CPL also allows for RS when any other time limit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are expiring, 
effectively giving authorities a way to keep victims imprisoned at will. 

Articles 77-79 stipulate that victims must get permission to leave home, communicate with or meet others; their 
communications can be monitored; and that the duration can last as long as six months.

Article 170 permits the prosecutor to place a suspect under RS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approve an arrest when the 
initial detention was made by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NSC), a non-judicial organ with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and detain Party members and State functionaries at will (see Liuzhi: A factsheet on China’s system for 
secret extra-legal detention).

Legal basis
Activist Zhai Yanmin spent 60 days at a 
hotel under police guard. Two officers 
slept in Zhai’s room with him. He took 
his meals in one of the rooms; he was not 
allowed even to walk around the hotel. 

In one of the most extreme examples, 
police installed a barred security gate 
in the hallway leading to right lawyer 
Xie Yang’s home, which could only be 
opened with a fingerprint reader.

The police occupied a flat opposite from right lawyer Wang Yu’s apartment from 
which around a dozen officers kept watch in shifts 24 hours a day. There were 
surveillance cameras surrounding her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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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is the expanding and widespread system for secret black 
jails. Implemented since 2013, the police and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 have full discretion to place a target 
into RSDL. Placement into RSDL precedes formal arrest. 

Victims are:

RSDL: A FACTSHEET ON CHINA’S 
SYSTEM OF BLACK JAILS

Scope and scale of RSDL system

Safeguard Defenders (SD) is a European human rights NGO that undertakes and supports local 
activi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nhancement of the 
local civil society capacity in some of the most hostile environments in Asia, with a focus on China. 

Official data on the use of RSDL is scarce as the China Judgement Online database of verdicts only includes cases 
leading to a verdict at trial. Many cases never reach this stage. The real number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inimum conservative estimates below. As of end of 2021, it is estimated that between 55,977 and 113,407 
have been placed into RSDL (and later faced trial). In 2020 alone, the year with the highest recorded use, some 
140,000 people were placed into house arrest using RS.

Recent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 Local police have started using the system extensively over the past years;
• Recently the system is often used for minor crimes, unlike at early stages when it was primarily used against 

high profile targets or cases conc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 Foreigners, especially when used for ‘hostage diplomacy’, are often placed in RSDL;
• There is a growing number of known cases where people are placed into RSDL for a second time.

What is RSDL?

Article 75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formally establishes the RSDL system. The right to deny access to 
legal counsel is enshrined in the same law. Formal obligations to disclose the target’s whereabouts to family 
members comes with exceptions, and is consistently disregarded. The 2016 Supreme Procuratorate regulation on 
supervision of RSDL facilities (art 19) also establishes that police may (and most often do) deny prosecutor access 
to undertake supervision. 

RSDL 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 As the whereabouts of the detainee are most often kept secret from either family or (in case of foreigners) 

foreign governments, RSDL constitutes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 As no prior approval of arrest is needed from prosecutor and access to legal counsel is regularly denied, 

RSDL constitutes an arbitrary detention;
• The use of prolonged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investigation purposes makes the use of RSDL an act of 

torture. In addition, the use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orture is widespread;
• According to Articles 7e, 7f, 7i and 7k of the Rome Statute, the systematic and widespread nature of these 

acts makes the use of RSDL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 kept outside normal detention facilities, in either 
makeshift renovated rooms in police-controlled 
facilities or in custom-built secret jails;

• kept for up to six months;

•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rooms designed 
to prevent suicide; 

• denied access to legal counsel and contact with 
family;

• kept at unknown locations, their whereabouts 
secret,

• regularly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forced to 
confess.

In 2015, the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repeal of the system. Since August 2018, ten 
UN human rights procedures have repeatedly condemned the system as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ted the heightened risks of torture. 

Legal basis

“…they locked me to iron railings, 
they would use five or six electric 
batons to beat me.” 

- Liu Sixin

“…I was forced to make up and 
fabricate things… When failing to do 
so, I was deprived of sleep, and I was 
hung up and beaten” 

- Niu Tengyu

“I was forced to stay inside the small 
painted square during the day… If my 
leg or a foot were out of the square, 
they would warn me or slap me.” 

- Wang Yu

“We are crossing the mountains.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alive, you should 
think well about what you tell us.” 

– Jiang Xiaoyu

“You are now under RSDL. 
Your only right is to obey.” 

   - Xie Yang

“For those 10 consecutive days, 24 hours 
a day, [I] was chained to a tiger bench.” 

- Chang Weiping

Graphics-heavy 
report showing 
life inside 
RSDL, with 
architectural 
designs of a 
Beijing facility

Detailed 
testimonies 
from victims, 
and legal 
analysis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fo@safeguarddefenders.com                    @safeguarddefend
Cumulative use of RDSL 2013-2021 -for those who have face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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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zhi or ‘retention in custody’ is not part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stead, it is run by a non-judicial, non-law 
enforcement body: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NSC). 

Founded in 2018, the NSC can place anyone relat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State, as well as 
those working for or loosely relat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public institutions - such as hospitals, schools, etc. 
- into Liuzhi. 

Conditions of Liuzhi mirror the better known RSDL system (see RSDL factsheet), yet is not even technically part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t is in reality a private police force run by the CCP, with its own private, secret, detention facilities. 

Victims are:

LIUZHI: A FACTSHEET ON CHINA’S SYSTEM 
FOR SECRET EXTRA-LEGAL DETENTION

Scope and scale of the Liuzhi system

Safeguard Defenders (SD) is a European human rights NGO that undertakes and supports local 
activi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nhancement of the 
local civil society capacity in some of the most hostile environments in Asia, with a focus on China. 

info@safeguarddefenders.com                    @safeguarddefend

The data below draws on the very limited official data released by the NSC or State-media - often only for select 
provinces - and has been extrapolated to a nationwide scale. As of end of 2021,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near 
60,000 individuals have been placed into Liuzhi. In 2020 alone, the year with the highest recorded data so far, 
nearly 18,000 people would have been placed into Liuzhi.

Targets
The most well-known targets are high level party members or state functionaries, often victims of internal power 
struggles. However, the system has a direct mandate over an estimated 300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managers 
at hospitals, schools, trade unions,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and media. I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foreigners if an 
alleged violation relates to the public sector, or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working for local government, etc. 

What is Liuzhi?

Liuzhi was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Law (NSL) March 2018. Article 22 of the NSL establishes 
the right of the NSC to detain targets, but also other people relevant to the investigation. Only the NSC itself 
supervises use of Liuzhi (art 43) and decides if the three month period can be extended to six months. No external 
appeal exists. Whereabouts need not be shared with family, but even notification that the person is in Liuzhi can 
also be kept secret (art 44). 

Liuzhi a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 As the whereabouts of detainees and sometimes even the mere fact of their detention are kept secret, 

Liuzhi constitutes an enforced disappearance;

• It constitutes an arbitrary detention as it is not part of a formal criminal process; 

• The use of prolonged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investigation purposes makes use of Liuzhi an act of torture. 
In addition, use of direct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orture is known to occur; 

• According to Articles 7e, 7f, 7i and 7k of the Rome Statute, the systematic and widespread nature of these 
acts makes the use of RSDL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 not allowed legal counsel;

• kept at facilities not part of the judicial system;

• managed by investigators not classified as 
‘judicial personnel’, so certain anti-torture 
provisions do not apply;

• held for up to six months;

• kept without any outside supervision of any kind;

• kept incommunicado, in facilities designed to 
prevent suicide;

• kept at unknown locations, their whereabouts 
secret.

Those targeted are simply disappeared. Liuzhi is not related to any judicial process, and precedes any detention 
or arrest. Within six weeks of launch, the first known victim tortured to death in Liuzhi became known. 

Legal basis

Cumulative use of Liuzhi 2018-2021 (average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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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looks very nice. But it is the worst 
place in the world” 

Jean Zou, victim

“Major crimes related to official duties 
are not the same as normal crimes and 
the investigations cannot be done in 
the same way” 

Zhang Shuofu, head of the 
Beijing Supervision Commission,

on the rationale for NSC.

“The only sign of the room’s true 
purpose was the soft rubber walls. 
They were installed because too many 
officials had previously tried to commit 
suicide...” 

Lin Zhe, professor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don’t let them die. A dead person 
would create big problems. Someone 
who is only injured doesn’t matter.”  

A doctor working at a facility

Report on 
Liuzhi, the 
facilities used, 
the powers 
of the NSC 
and the scale 
and scope of 
system

Detailed 
breakdown of 
the data on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Liuzhi system

                                               

监视居住的概况介绍（两页）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概况介绍  
（两页）

关于监察委员会和留置的概况介
绍（两页）

强制隔绝（
一）：嫌疑人
的消失: 

审视警方将嫌
疑人以假名在
看守所登记的
做法。

强制隔绝（
二）：中国的
伪释放： 

调查犯人在被
正式释放后被
继续任意羁押
的现象。

强制隔绝（
三）：法律途
径剥夺： 

警方如何通过
威胁和酷刑剥
夺嫌疑人的法
律援助。

China’s Pincer move against 
regulated detentions

China’s Missing Verdicts 
–The demise of CJO and 
China’s judicial transparency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e Age of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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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factsheet-house-arrests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locked-report-chinas-secret-jails-now-out-chinese-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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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china-s-criminal-justice-system-age-covid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china-s-criminal-justice-system-age-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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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方法

以下是就参考文书网官方录入判决书的数据所采取的一些考量，并在此基础上预估了中国使用监视居
住的真实人数。下方解释了预估后的确切数据或理由的来源，并展示了两组数据集。

在中国文书网搜索采用的关键字为“监视居住”，以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下方展示的两个数据
集，首先搜索数据库中的监视居住案件，然后再进行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的搜索，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和监视居住在字符上有重复，因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已从监视居住的结果中剔除了。

数据集表一基于文书网官方录入的一审刑事案件的判决书。数据集表二包括所有录入的司法裁判文
书，其中可能包括重复的案件，因为一些案件的上诉以及其他司法判决会与一审法院的原始判决相重
叠。然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案件涉及监视居住，但法律程序没有走到判决的步骤，这种情况下的
数据将出现在下方范围更广的数据集中，这是为何在此展示两组数据集。数据集表一是本报告中主要
使用的数据集，偶尔也会提到数据集表二。

为了将官方录入的案件数量转化为中国使用监视居住人数更接近现实的预估值，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1. 文书网按照作出判决或司法裁决的年份来记录案件。从采取强制措施（拘留、逮捕或软禁等）
到审判结束并宣布判决，往往持续一年或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过去两年的数据往往非常不完
整。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过去的案件，查看案件通常在什么时候上传，并对最近两年（2020年和
2021年）的数据做出相应的调整。

法学教授和亲中共的学者谢小剑33和朱春吉34在《中国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对近1600个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案件的详细研究，这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些启发。该报告显示，在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
案件中，只有45%的案件在同一年作出了判决。其余的则在第二年（或更晚）才判决。因此，我
们对2021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将45%的案件纳入其中。对于次年结束的案件数量，没有详细的
研究，但法律程序通常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采用的估算方法是，所有使用监视居
住的80%将在次年达成判决（此方法应用于2020年的数据）。简而言之，对于2020年的案件，
假设录入的数字占实际案件的80%，而对于2021年，假设录入的数字占实际案件的45%。

2. 文书网的数据非常不完整。有许多原因导致法院决定不上传判决书或其他文书。保护卫士最近
发布了关于该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消失的判决书》(China’s Missing Verdicts –The demise of 
CJO and China’s judicial transparency)35 。该调查提供了数据显示有多少判决书从未录入到文
书网，使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调整我们的预估案例数。 

长期以来，执业律师和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上载到文书网的所有判决书的比率约为50%。这个
非常模糊的估值被用到数据集中“最高估值”。保护卫士的上述调查将文书网录入的刑事判决（
一审）数量逐年与最高法院每年提交的官方工作报告——其中包含了审判和判决的数据进行了比
较，得出的结论是2014-2020年上传至文书网的判决书平均数量为62.96%。这个数值被用到数
据集中的“最低估值”。谢小剑在2018年的一项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犯罪的研究中36，发现上传
率只有37%，而与职务犯罪（面临审判的官员）相关的上传率更低。众所周知，某些类型的犯罪
根本不再上传，而有些类型犯罪的判决书一旦受到媒体关注就会消失。然而，由于没有关于监视
居住案件的具体研究，62.96%的一般平均值和较低的、经常被引用的50%，将分别作为较低和
较高的预估值 。

3. 法院的上传数量是根据判决书，而非被判刑的个人。根据过去的研究，我们根据每项判决的平
均人数来调整这个数字，以便从判决数转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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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项研究中的一项37还研究了每项判决中包括的平均人数，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经
发现该数字为1.191。没有发现其他类似性质的研究，因此在计算监视居住判决所影响的人数时引
用了该数字。 

4. 虽然我们不能调整在法外使用监视居住的案件（第1点），但我们可以调整从未进入审判程序的
监视居住案件。这种情况发生在案件被撤销，当事人未经审判就被释放的情况下。对于这一点，
我们采用的数据是在一个人被逮捕后，在审判前被检方撤销的案件数量。更详细的说明请见另一
份调查报告：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e Age of Covid38 。

我们参考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的官方工作报告数据，显示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被
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数量从7.26%到16.6%不等，平均为11.18%。该平均数用于计算监视居住案件
未进入审判（判决）程序的数字。

5. 2020年初开始，文书网开始大规模的删减判决书，也就是说，过去可以获取的判决书已经被
下线了。对于有些议题，所有相关判决书都消失了，一些其他的情况是，当问题受到媒体关注
时，某些类型的判决书就消失了。在其他情况下，还有更全面的清除动作。被删除的数据涵盖所
有年份，不仅仅涉及2020年或2021年。关于这方面的更多数据，请参阅《中国消失的判决书》
（China’s Missing Verdicts –The demise of CJO and China’s judicial transparency)39.

没有详细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初以来有多少判决书被删除了。然而，保护卫士长期以来在文书网对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搜索，监测的数据一直追溯到2013年，在2020年2月和2022年1月进行的搜
索中，我们发现平均约有6.5%的案件被删除了。我们用这个值来计算所有年份的失踪判决文书。

需要非常明确的是，文书网的录入档案只是判决和司法裁决的集合。这意味着，在正式的法律程序之
外使用软禁案例，不会出现在该网站上。我们不知道在正式的法律程序之外采用软禁的程度如何，也
没有办法做出预估。关于该问题，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数据调整。在此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读者了解此
处显示数据的有限性很重要，当局使用监视居住的真实规模可能远远超出这些数据。

基于以上五点，我们从仅仅拥有官方录入的判决书数据，估算出中国使用监视居住的真实规模。得出
的预估数值显示在下方的数据集表一和表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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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表一: 刑事一审判决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公开案件 4,901 24,961 26,840 29,001 29,801 28,862 28,477 33,332 15,403

案件录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45%

案件数量 4,901 24,961 26,840 29,001 29,801 28,862 28,477 41,665 34,229

判决到人数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人数 5,837 29,729 31,966 34,540 35,493 34,375 33,916 49,623 40,767

失踪判决书%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未失踪判决书%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人数 (本行 ÷ 93.50%) 6,243 31,795 34,189 36,941 37,960 36,764 36,274 53,073 43,601

决定不起诉%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决定起诉%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人数 (本行 ÷ 88.82%) 7,029 35,797 38,492 41,591 42,739 41,392 40,840 59,753 49,089

文书网中录入判决书% （较高
预估）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人数 (本行 ÷ 50%) 14,057 71,595 76,984 83,183 85,477 82,784 81,680 119,506 98,178

文书网中录入判决书% （较低
预估）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人数 (本行 ÷ 62.96%) 11,164 56,857 61,137 66,060 67,882 65,743 64,866 94,907 77,968

年度官方录入 4,901 24,961 26,840 29,001 29,801 28,862 28,477 33,332 15,403

官方录入累积 4,901 29,862 56,702 85,703 115,504 144,366 172,843 206,175 221,578

年度最低估值 11,164 56,857 61,137 66,060 67,882 65,743 64,866 94,907 77,968

最低估值累积 11,164 68,021 129,159 195,218 263,101 328,844 393,710 488,617 566,585

年度最高估值 14,057 71,595 76,984 83,183 85,477 82,784 81,680 119,506 98,178

最高估值累积 14,057 85,652 162,636 245,819 331,296 414,080 495,760 615,266 71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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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表二: 所有裁判文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录入案件 5,549 28,704 31,430 34,987 36,244 35,361 35,509 40,184 19,251

上传案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45%

案件数量 5,549 28,704 31,430 34,987 36,244 35,361 35,509 50,230 42,780

判决到人数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1.191

人数 6,609 34,186 37,433 41,670 43,167 42,115 42,291 59,824 50,951

失踪判决书%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未失踪判决书%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人数 (本行 ÷ 93.50%) 7,068 36,563 40,035 44,567 46,168 45,043 45,231 63,983 54,493

决定不起诉%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11.18%

决定起诉%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88.82%

人数 (本行 ÷ 88.82%) 7,958 41,165 45,075 50,177 51,979 50,712 50,924 72,037 61,352

文书网中录入判决书% （较高
预估）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人数 (本行 ÷ 50%) 15,916 82,330 90,149 100,353 103,958 101,425 101,849 144,073 122,704

文书网中录入判决书% （较低
预估）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62.96%

人数 (本行 ÷ 62.96%) 12,640 65,382 71,593 79,696 82,559 80,547 80,884 114,416 97,446

          

年度官方录入 5,549 28,704 31,430 34,987 36,244 35,361 35,509 40,184 19,251

官方录入累积 5,549 34,253 65,683 100,670 136,914 172,275 207,784 247,968 267,219

年度最低估值 12,640 65,382 71,593 79,696 82,559 80,547 80,884 114,416 97,446

最低估值累积 12,640 78,022 149,615 229,311 311,870 392,417 473,301 587,717 685,163

年度最高估值 15,916 82,330 90,149 100,353 103,958 101,425 101,849 144,073 122,704

最高估值累积 15,916 98,246 188,395 288,748 392,706 494,131 595,980 740,053 86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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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对比表（1996-2018）

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版） 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版） 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版）

13个条款
Art. 36, 50, 51, 56, 57, 58, 
60, 65, 69, 74, 75, 133, 134

14个条款
Art. 37, 64, 69, 72, 73,74, 75,76, 

77, 79, 89, 96, 97, 165

15个条款
Art. 39, 66, 71, 74, 75, 76, 77, 
78, 79, 81, 91, 98, 99, 167, 170

第36条：律师会见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
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
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
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
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
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
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
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
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
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
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
通信。

第37条：律师会见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
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
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
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
时。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
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
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
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
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
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
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
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
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
第四款的规定。

第39条：律师会见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
罪、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期间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
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
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第50条：权力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
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64条：权力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
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
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66条：权力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51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条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
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
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
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
危险性的。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
行。

第65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条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
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
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
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
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
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
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
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第67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条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
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
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
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
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
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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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第57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
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
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
定的居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
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
捕。

第69条：取保候审规定& 监视居住

[新增]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
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
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
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
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
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
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
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
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
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
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
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
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
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
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
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
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
拘留。

第73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场
所）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
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
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
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
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
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
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
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
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
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
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
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71条：取保候审规定& 监视居住

同2012

第75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场
所）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
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
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
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
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
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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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第58条：强制措施期限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
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
超过六个月。

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
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
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
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

第60条：逮捕的替代措施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
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
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
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取
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第75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出行）

……[新增]  （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
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
保存。

……[新增] 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74条：折抵刑期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
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
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
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76条：监视方式

[新增] 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
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
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
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
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第77条：强制措施期限

同前

第79条：逮捕的替代措施

[新增] 第七十九条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
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
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
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
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
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
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
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
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
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

第77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出行） 

同2012

第76条：折抵刑期

同2012

第78条：监视方式

同2012

第79条：强制措施期限

同前

第81条：逮捕的替代措施

[新增]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
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
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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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条

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
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
行拘留：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
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指认他
犯罪的;

(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
重大嫌疑的。

第74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作为延
长羁押的替代措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
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
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
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72条：监视居住在家执行

[新增]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
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
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
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
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
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
的，可以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80条

同前

第96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作为延
长羁押的替代措施

[新增]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
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
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
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74条：监视居住在家执行

同2012

第82条 　

同前

第98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作为延
长羁押的替代找施 

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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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条：结束 & 变更强制措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
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
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
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
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第133条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
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
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
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
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
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134条：检察院的逮捕决定期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
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
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
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
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
监视居住。

无

第138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
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
月。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
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
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97条：结束 & 变更强制措施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
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
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
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
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
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移除讯问的时间限制

第165条：检察院的逮捕决定期

……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
以延长一日至三日。

无

第169条：

同前

第99条：结束 & 变更强制措施

同2012

移除讯问的时间限制

第167条：检察院的逮捕决定期

同2012

第170条：国家监察委案件的移送

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
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
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
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
查。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
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
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
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
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
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
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
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
入审查起诉期限。

第172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
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
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
延长十五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
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
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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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监视居住决定书样本

公安机关

监视居住决定书5

编号：（    ）字（    ）号

 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性别：______、年龄：____、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及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______条第______款的规定，决定在 
__________________ 对其监视居住，由 _______________ 负责执行。监视居住的期限为_____
个月6。在监视居住期间，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
他人或者通信；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不得毁
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7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
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8

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公安局印）

5  监视居住决定书共3联，分别为公安机关保存、交由犯罪嫌疑人、执行机构。公安机关保存分为存根和副本二份。

• 存根包括：名称：公安局监视居住决定执行通知书、编号：字〔 〕 号、案件名称、案件编号、被监视居住人姓名、性别：
男/女、年龄：岁、住址、单位及职业、监视居住原因、 监视居住地点、起算时间、执行机关、批准人、批准时间、办案人、
办案单位、填发时间、填发人。

• 副本包括：名称：公安局监视居住决定书、编号：字〔 〕号、犯罪嫌疑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单位及职业、正文内容：
犯罪嫌疑人xxx因xxx，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x条第x款之规定，决定在xxx对其监视居住，由xxx负责执行，监
视居住期限从x年x月x日起算。在监视居住期间，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未 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
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二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 他人；三 、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
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 、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如果被监视居住人违反以上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 。（
公安局印）x年x月x日 本决定书已收到。被监视居住人 x年x月x日。

• 被监视人收到的文书为内容包括：名称：公安局监视居住决定书、编号：字〔 〕号、犯罪嫌疑人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单
位及职业、正文内容与公安机关副本相同。（公安局印）x年x月x日。

• 执行机构收到的文书为：名称：公安局监视居住执行通知书、编号：字〔 〕号、内容：xxx：因xxx，我 局决定对犯罪嫌疑人
xxx（性别x，年龄x，住址xxx）监视居住，交由你单位执行监视居住，期限从x年x月x日起算 。被监视居住人遵守规定同公安
机关副本。（公安局印） x年x月x日。

6  期限：最长6个月。到期时，公安机关会出具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

7 于2018修法时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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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监视居住决定书（施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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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监视居住决定书（沈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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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监视居住决定书（赵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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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监视居住执行通知书（何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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